
粤网药信备字〔2025〕第00322号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
体发展活力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1〕7号）、《国家药监局综
合司关于做好有关改革试点经验推广落实工作的通知》（药
监综法函〔2025〕37号），“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”
改为备案。

2025年04月21日

深圳市海数医联科技有限公司

李建友

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麻岭社区科技中三路1号海王银
河科技大厦23层  518000

hsmedilink.com

于淑兰

非经营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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